
中華智慧型運輸系統協會 

會員推薦入會獎勵辦法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29 日訂定 

第 一 條   本辦法係依據本會委員會及專案小組組織簡則第十一條與第八屆第三次

理監事會議紀錄，由本會會員與行銷委員會訂定。 

第 二 條   為推薦介紹新會員入會及聯絡失聯會員回歸本會，訂定獎勵辦法，以期

達到會員增加之目的。 

第 三 條   本會團體會員代表及個人會員推薦新會員加入本會或聯絡失聯會員恢復

繳交年會，每推薦一位新會員或失聯會員(學生會員均除外)，頒發推薦

人獎金新台幣壹仟元。 

第 四 條   被推薦之新會員或失聯會員完成手續並繳交會費後，始得頒發獎金予推

薦人。 

第 五 條   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中華智慧型運輸系統協會 

會員推薦書 

推薦人姓名 推薦人單位 職稱 
   

連絡電話 E-mail 
  

1 

被推薦人姓名 被推薦人單位 職稱 
   

連絡電話 E-mail 
  

2 

被推薦人姓名 被推薦人單位 職稱 
   

連絡電話 E-mail 
  

3 

被推薦人姓名 被推薦人單位 職稱 
   

連絡電話 E-mail 
  

4 

被推薦人姓名 被推薦人單位 職稱 
   

連絡電話 E-mail 
  

5 

被推薦人姓名 被推薦人單位 職稱 
   

連絡電話 E-mail 
  

6 

被推薦人姓名 被推薦人單位 職稱 
   

連絡電話 E-mail 
  

※是否推薦成功，以實際被推薦人之入會申請書及通過理監事會議審查為準。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